重庆市铜梁区医疗保障局
关于《铜梁区关于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按照《重庆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337号）的规定，区医保局牵头起草了《铜梁区关于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决策目的
聚焦减轻困难群众重特大疾病医疗费用负担，建立健全防范和化解因病致贫返贫长效机制，进一步夯实医疗救助托底保障功能，强化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三重制度综合保障，促进三重制度综合保障与慈善救助、商业健康保险等协同发展、有效衔接，构建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二、起草背景
2021年10月28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的意见》（国办发〔2021〕42号），就做好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按照“应保尽保、保障基本”，“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原则，重庆市政府办公厅制定印发了《关于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的意见》（渝府办发〔2022〕116号）。根据区政府工作安排，区医保局牵头起草了《铜梁区关于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
三、起草依据
（一）《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的意见》（国办发〔2021〕42号）
（二）《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的实施意见》（渝府办发〔2022〕116号文件）
（三）《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医疗救助制度的意见》（渝府发〔2012〕78号）
（四）《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民政局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完善医疗救助制度意见的通知》（渝府办发〔2015〕174号）
（五）《关于印发重庆市巩固拓展医疗保障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方案》（渝医保发〔2021〕66号）
（六）《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医疗救助制度的意见》（铜府发〔2016〕1号）
[bookmark: _GoBack]四、主要内容
《铜梁区关于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严格按照渝府办发〔2022〕116号文件内容，有效衔接我区现行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政策和乡村振兴医疗保障相关政策。同时结合我区实际，细化并明确了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对象、资助参保标准、医疗费用救助标准和倾斜救助标准等内容。
一是科学确定救助对象范围。将民政部门认定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成员、因病致贫重病患者和乡村振兴部门认定的返贫致贫人口，纳入监测范围的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突发严重困难户，全部纳入此次救助保障对象范围，与渝府办发〔2022〕116号文件确定的医疗救助对象范围保持一致。
二是强化三重制度综合保障。把好困难群众参保关，落实居民医保参保普惠性财政补助政策，明确资助参保政策标准，与渝府办发〔2022〕116号文件确定的医疗救助资助参保政策保持一致，对特困人员给予全额资助，对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成员、纳入监测范围的易返贫致贫人口等给予定额资助，梯次减轻缴费压力，确保应保尽保。发挥基本医保主体保障功能，增强大病保险减负功能，大病保险继续对特困人员、低保对象和返贫致贫人口实施起付线降低50%，报销比例提高5个百分点，不设封顶线。强化医疗救助托底保障功能，按照“先保险后救助”的原则，对经基本医保、大病保险支付后医疗费用负担仍然较重的实施救助。
三是合理确定医疗救助水平。对标对表渝府办发〔2022〕116号文件精神，妥善解决救助对象政策范围内的基本医疗需求。继续采取“病种”和“费用”相结合的方式，开展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明确救助比例（特困人员、低保对象80%，其他对象70%），明确年度救助限额（特殊病种救助10万元，大额救助6万元），与我区现行医疗救助政策标准保持一致。
四是统筹完善托底保障措施。根据我区医疗救助基金筹资能力，结合2022年度我区救助对象全市就医情况，参考借鉴周边区县做法，提出对规范转诊且在市内就医的救助对象，其单次住院或因重特大疾病门诊治疗的费用，经三重制度综合保障后政策范围内个人自付费用仍然较重的，分类给予倾斜救助。特困人员达到2000元以上的，按60%的比例救助；低保对象达3000元以上的，按55%的比例救助；其他救助对象达5000元以上的，按50%的比例救助。年度救助限额2万元，不计入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年度限额。
五是健全防范和化解因病致贫返贫长效机制。在加强医疗救助对象信息动态管理的同时，强化高额医疗费用支出预警监测。加强部门信息共享，协同做好风险研判和处置。畅通医疗救助申请渠道，增强救助时效性。联动实施临时救助、慈善救助等综合性保障措施，发挥商业健康保险补充保障作用，精准实施分层分类帮扶，探索建立支持社会力量参与救助保障机制，更好发挥保障合力。

